
镇江市公安局将在全市新增 7 个补换领 

省外异地居民身份证业务受理点 

为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，积极落实《镇江市公安局

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》，大力实施便民

服务举措，让百姓在“家门口”就能办成事，镇江市公安局

将于 5 月 6 日起，在全市新增 7 个补换领省外异地居民身份

证业务受理点。 

异地受理范围 

在我市区域内合法稳定就业、就学、居住的江苏省外户籍

人员，可向公安机关指定的居民身份受理点，申请办理居民

身份证有效期满换领、损坏换领、丢失补领业务,不含临时居

民身份证业务。 

受理材料 

1.异地受理居民身份证换领、补领，申请人需交验下列身

份证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居民户口簿； 

（二）居民身份证（仅限居民身份证换领）； 

（三）机动车驾驶证、护照等公安机关签发的其他有效身

份证件。 

2.证明合法稳定就业、就学、居住的，需交验下列证明材

料之一： 



（一）居住证； 

（二）在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的，可提供公安机

关核验过的登记材料； 

（三）证明合法稳定就业的，需提供劳动合同、工商执照

等相关材料； 

（四）证明合法稳定就学的，需提供经教育部门注册的学

生证或学籍证明等相关材料； 

（五）证明合法稳定居住的，需提供房屋权属证明或房屋

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。 

注：2020 年 3 月 20 日，公安部推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

间治安管理便民利企 15 项措施，其中对于申请跨省办理居

民身份证的，群众经书面承诺，可免提交在当地就业、就学、

居住的证明材料，公安机关核准办证人员身份后，即予以办

理。 

收费标准 

根据江苏省政府通知要求，我省自 2015年 11月 1日起，

居民身份证损坏换领、丢失补领收费标准统一降低为每证 20

元。 

受理点 

市公安局咨询电话：0511-88956181、88956170 



 

新增受理点 

 


